附件2
XX镇人民政府关于申报2023年
稻谷生产补贴的公告
根据《钦北区农业农村局 钦北区财政局 钦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〈钦北区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钦北农发〔2023〕34号），现将2023年申报稻谷生产补贴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补贴对象。2023年在辖区范围内的双季稻生产者（包括普通农户、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村集体经济组织（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）、农业企业等）或单季早稻20亩（含）以上规模种植生产者，均可自愿申报补贴只对实际种植水稻的生产者给予补贴，合作社或企业与农户以订单形式，只在产后收购稻谷的，不符合申报此项补贴。
二、申报时间。生产者需在2023年8月31日前完成申报，逾期不受理补贴申报。
三、申报面积。按实际种植面积如实申报，包括租地种植、代耕种植面积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将取消连续2年补贴资格，进行全区通报，2年内不得申报农业农村部门的项目和各类奖项。
四、申报方式。请符合条件的农户2023年8月31日前到村委领取申报表填报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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